附件1
2016年北京市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清真）
项目申报和评审指南

为做好2016年市级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清真）项目征集和使用管理工作，依据我市相关规定，市民委、商务委、财政局共同研究制订《2016年北京市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清真）项目申报和评审指南》。
一、申报主体

1.在本市工商管理部门合法登记、具备食品生产或餐饮许可证等相关资质证件并获得区民族工作部门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许可的相关单位，以及我市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

2.依法纳税，诚信经营，近三年内无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事故记录；

3.产权清晰，财务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良好或具有较好成长性；
4.申报主体应与项目实际投资主体一致。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的项目应为2015年1月1日后开工建设，且申报时已建设完成；
（二）申报项目建设内容应符合专项资金扶持内容，同一单位同一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同一项目已享受政府其他专项补助资金的，原则上不得重复申报；
（三）申报项目须符合国家、北京市商业发展规划、北京市商业服务业相关政策，符合《北京市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京财农〔2005〕1817号）的相关要求；
（四）申报项目须符合北京市功能区定位，不属于《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一）》、《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二）》范围；各分类别项目有特定依据文件的，还需参照其相应政策文件；
（五）申报项目涉及土地（新增用地）、新增建筑、改扩建等内容的，应按照相关规定取得必要的批复文件。

三、申报材料

（一）项目申报书（盖章）； 
（二）项目总结报告（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背景、建设地点、项目建设期、建设内容完成情况、投资完成情况以及社会和经济效益实现情况、项目存在的问题、建议、项目总结）；
（三）经年审的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建设地点产权证明（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餐饮服务许可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加工许可证等相应生产或经营资质性文件；

（四）项目资金记账及使用明细,项目建设相关的合同、记账凭证、发票、银行付款凭证等；
企业日常经营性支出（人员工资及薪金、房屋租金、房屋水电费、物业费、车辆燃油费、办公家具购置、办公用品、生产用原材料等）不得纳入项目申报总投资；现金付款不得纳入项目申报总投资。
（五）项目相关手续文件（规划、土地、环评等，冷库建设，包括新建、改扩建、购置冷库设备，均需要出具环评手续）； 
（六）项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情况说明及证明。需提供项目改造前后就餐、生产环境和条件对比照片等实施情况证明，销售合同、订单等证明文件等已实现效益支持资料，尚未实现效益的应予以预估；
（七）项目申报承诺书；
（八）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

四、扶持方式

以奖代补采用定额奖励和按比例奖励两种方式。定额奖励用于经审核的新增连锁超市（便利店）、新增规范化清真特色餐厅等重点工作进行奖励，最高额度不超过10万元。按比例奖励是按照项目审定总投资的一定比例予以补助支持，最高额度不超过200万元。同一项目不重复扶持。
五、评审标准
（一）项目合规性。资质不全或不在有效期内的项目不予支持，项目涉及的土地、规划、环评等相关手续文件不全的内容予以核减。

（二）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装修改造、添置设备、扩大规模及科研开发等，建设内容应与申报项目直接相关，否则不予支持。 
（三）项目建设进度。申报项目应为已完工项目。未参加区级评审和上报截止时未完成评审工作的项目可列入各区下一年度项目库，但均不得列入2016年度扶持计划。
（四）项目审定投资额。根据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建设期内投入资金的证明材料进行决算评审。
项目申报单位未能按要求提供建设期内有关合同、企业财务记账凭证、发票、银行付款凭证等的投资予以核减，日常经营性支出予以核减。
（五）项目效益。对项目效益证明材料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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